
- 1 -

赣州市总林长令

赣市总林长令〔2023〕1 号

关于切实推动春季林业重点工作的令

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全市

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积极践

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，以争取国务院林长制督查激励

为总抓手，认真学习贯彻《江西省林长制条例》，坚决履行各

级林长林业资源保护发展法定职责，筑牢生态屏障，助力乡村

振兴，切实推进我市林业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加快推进国土绿化，稳步提升森林资源质量。各级林

长要统筹谋划，结合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、火烧迹地更新、油

茶产业发展等，合理落实造林绿化用地。抢抓造林绿化黄金时

节，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，高标准推进 100 万亩低质低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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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改造，抓好赣江源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建设，积极开展困难

立地林地修复，全面完成营造林年度建设任务。大力营造乡土

阔叶树种，合理调整林分结构，优化林相景观水平。充分发挥

国有林场技术能力、人员力量等优势，推广国有林场场外造林，

提升造林管护质量。

二、全面强化资源保护，不断抓实涉林问题整改。加大森

林、湿地、野生动植物等资源保护力度，全面加强自然保护地

管理，强化古树名木保护，严厉打击破坏林业资源违法犯罪行

为。落实常态化森林督查工作机制，组建县、乡“林业技术人

员+执法人员”联合核查整改专班，对森林督查图斑线索做到“即

下发、即核查、即上报”，对涉林违法问题做到“即整改、即

查处、即销号”，从严从实加快推进 2022 年度森林督查违法图

斑和省审计反馈的涉林问题整改销号。

三、全力抓好森林防火，切实维护森林资源安全。当前正

值森林防火关键时期，气温不断回升，春耕、清明期间生产、

祭祀用火增多，各地要全面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护网，加大森

林防火宣传，从严落实“五个禁止”“五个不批、五个不烧”

等野外用火管理规定，从严打击违规违法用火行为。督促“两

长两员”加大巡山护林频次，加强对重点人群、重点区域、重

点时段管控。加快推进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半专业扑火队标准化

建设，配齐配强防火和避险装备，强化防扑火技能训练。积极

推进林火阻隔系统建设，落实新造林与生物防火林带建设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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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步”，切实提升森林自身抵御火灾能力。

四、综合施策科学防控，扎实做好松材线虫病除治。各地

要抢抓松材线虫病防控关键时期，精准实施“清”“保”“改”

“封”“补”“防”“查”等技术措施，切实提升防控工作成

效。要根据疫木集中除治期时间节点要求和除治任务，统筹力

量、加快进度，确保在 3 月底前全面完成疫木集中清理任务。

加大疫情松林生态修复力度，结合低质低效林改造、油茶产业

发展、国有林场场外造林等工作，及时进行更新补植，压缩疫

情面积，稳步推进林相改造，提升森林抵御病虫害能力。

五、持续壮大林业产业，推进产业扩面提质增效。加快油

茶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制定出台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

案，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；积极拓展油茶新造用地空间，全

力扩大油茶种植规模，全面完成油茶林新造 22.31 万亩、改造

提升 20 万亩的年度任务；总结推广油茶林机械化栽培模式，探

索构建以油茶产业为核心的油茶产业示范镇，持续开展赣南茶

油品牌宣传推介活动，提升赣南茶油产品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。

推动竹建材、竹基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，积极开发竹林、林

下经济等主题文旅项目，推进毛竹及林下经济产业一二三产融

合发展。大力发展森林旅游、森林康养产业，打造一批功能显

著、设施齐全、特色突出、服务优良的森林旅游精品线路和森

林康养基地，积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森林康养旅游后花园。

六、扎实推进林业改革，积极探索创新主动作为。加大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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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林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，支持成立林权收储平台或引导社会

资本（国有林场）参与林地适度规模经营，推动火烧迹地、松

材线虫病疫木除治迹地、稀疏林地等林地经营权统一流转。创

新开展湿地资源运营、林权收储、林业碳汇等工作，拓宽生态

产品价值实现路径。创新国有林场绩效管理机制，深入推进国

有林场绿色发展示范试点，建成一批绿色发展示范国有林场。

围绕“三大战略、八大行动”，千方百计提升林地要素保障服

务工作。深入实施林业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巩固提升林农人工商

品林采伐许可证核发委托乡（镇）实施试点成果。

此令。

市级总林长：

年 月 日

发送: 各市级林长,各市级林长制协作单位,各县(市、区)总林长、

副总林长、林长,各县(市、区)林长办。

抄送: 江西省林长办公室

赣州市林长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1日印发


